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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8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2024〕25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9〕第708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88号公布，根据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修正）、《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估指南》(AQT9011-2019)、《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导则》（YJ/T 3052-2015）、《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23）、《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等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按照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实施安全生产与应急一体化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行业监管、协同执法和应急救援的联动机制，协调解决园区内企业之间的生产安全重大问题，统筹指挥园区的应急救援工作，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结合园区实际情况编制《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2025版）。本预案于2025年XX月XX日经专家组评审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25年XX月XX日起在园区范围内正式实施，请园区各部门、各企业认真组织学习，并严格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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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9640]1 适用范围
本专项预案适用范围如下：
1. 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内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救援，适用本应急救援预案。具体如下：
（1）符合《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Ⅳ级事故分级”的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即发生特种设备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化工园区应急指挥部通过组织调度相关力量和资源能够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
（2）符合《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Ⅰ级、Ⅱ级、Ⅲ级事故分级”的特种设备事故的先期处置。（注：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到达现场后，按上级政府部门应急指挥长的部署，执行相应级别应急预案）。
（3）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本预案适用于特种设备的一般事故的处理处置以及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先期处置。
（4）特种设备事故超出事故发生单位应急处置能力，事故影响范围可能或已超出厂区范围，对周边企业、防护目标造成安全影响，需要园区介入协调和处理处置的。
（5）研判事故情况和发展趋势后，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认为需要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的特种设备事故。
2.本预案结合相关技术资料编制了各类特种设备事故及人身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该应急处置措施可为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指导或为编制现场应急救援/抢险方案提供参考。
[bookmark: _Hlk202182808]3.本预案向上衔接《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安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同上位“预案”相辅相成，是“上位”预案的具体补充；本预案向下衔接辖区内各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4.当启动“上位”预案时，本预案随之启动；当本预案启动时，下级预案（事发单位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等）随之启动。
[bookmark: _Toc16088][bookmark: _Toc118838551]

[bookmark: _Toc32436]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7564]2.1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根据实际调查，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组建了综合应急救援队。园区应急救援组织体系由指挥机构和工作机构两大部分组成，指挥机构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工作机构为应急救援专业组，根据园区各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各企业应急救援的需要，安宁产业园区应急指挥中心下设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应急办公室主任李波）和7个应急专业小组（包括应急处置组、环境监测组、医疗救护组、物资保障组、警戒疏散组、后续处置组、专家咨询组）。园区应急救援组织体系结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image: 安宁应急预案组织机构流程图]
图2-1 应急救援指挥组织机构图
[bookmark: _Toc1723]2.2职责体系
[bookmark: _Toc28406][bookmark: _Toc23476]2.2.1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其它文件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总指挥的领导下，开展园区内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和善后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5369][bookmark: _Toc11296]2.2.2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职责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担任。
1.日常应急管理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其它文件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确保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和应急状态下的正常运转。
（2）组织制定应急预案，批准、发布应急预案。
（3）组织开展应急培训、演练以及应急预案的评估、修编工作。
（4）健全园区应急值班值守制度，按制度要求履行领导带班（值班）职责。
（5）督促、检查应急指挥部成员应急职责落实情况。
（6）定期召开应急管理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应急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7）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园区制度体系规定的其它应急管理职责。
2.应急状态下职责
（1）全面组织领导应急救援指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①决策应急预案启动，指派人员组成现场指挥部；②决策预警信息发布和解除；③按要求报告和补报事故；③组织制定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措施/方案；④批准事故信息公布；⑤决策扩大响应，调度成员向外求援；⑤批准“应急结束”。
（2）持续关注事态发展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指导、调度现场指挥部实施救援，决策现场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其它突发情况。
（3）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安排办理结案工作。
（4）扩大应急时，接受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调动，按上级指挥机构的安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2159]2.2.3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职责
副总指挥由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担任。
1.日常应急管理职责
（1）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园区制度体系规定的本岗位应急管理职责。
（2）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管理日常工作，定期汇报本岗位分管应急工作情况。
（3）参与应急预案编制、审核、评估、修订。
（4）组织/参与应急培训和演练，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素养。
（5）完成总指挥交办的其它日常应急管理工作。
2.应急状态下职责
（1）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工作任务。
（2）当总指挥不在或不具备条件履行相应职责时，按领导班子成员排序自然接替总指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履行总指挥职责。
（3）参与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参与编制相关事故调查材料文件。
[bookmark: _Toc24449]2.2.4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园区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由园区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局长担任。负责园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具体落实，主要应急管理工作职责如下：
1.日常应急管理职责
（1）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演练、评估和修编工作。
（2）研究解决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监督指导入园企业编制和修订各类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入园企业应急预案培训及应急演练。
（4）负责园区应急指挥中心、应急管理信息数据库的筹建和运营管理，建立危化品种类及特性、重大危险源、重要装置及设施、应急预案和专家库等数据库。
（5）统筹规划、配置应急装备和物资等应急资源；与周边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建立联系，实现应急救援工作区域互联互助。
（6）定期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及时更新园区内外政府和企业等的有关应急部门、机构或人员的联系方式，及时更新园区入园企业及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应急物资配置情况。
（7）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园区制度体系规定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监督职责。
2.应急状态下职责
（1）接收和记录事故信息和预警信息，上报应急指挥部。
（2）按应急指挥部指令发布预警信息。
（3）按应急指挥部指令向上级部门上报事故信息。
[bookmark: _Toc8462]2.2.5应急工作组职责
现场应急指挥应围绕事发企业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处置能力展开，各工作组的组成或责任部门应同事发企业相关工作组成员有机结合，各工作组的责任部门/单位以及应急工作职责详见下表。
表2-1 应急工作组职责清单
	工作小组
	职责

	
	
	组成
	姓名
	职位/部门

	应急救援指挥领导小组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地方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其它文件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总指挥的领导下，开展园区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和善后恢复工作。
	总指挥
	李 强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高新区副主任

	
	
	副总指挥
	杨志国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书记

	
	
	
	母微涛
	高新区纪工委书记、高新区副主任

	
	
	
	唐志雄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杨晓东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杨  瑾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

	
	
	
	刘登英
	高新区副主任

	应急办公室
	由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
①负责组织应急预案的修订、评审、培训和演练等工作；
②上传下达指挥中心安排的应急任务；
③按照应急指挥中心命令进行人员调配、资源分配以及应急队伍的调动；
④按照应急指挥中心命令进行事故信息的上报，并与相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机构进行联络，及时通报应急信息；
⑤对事故发生后的相关数据进行存档。
	主任
	李  波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局长

	
	
	成员
	韩  丹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毕林萍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蒋厚聪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应急处置组
	由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主导，自然资源与规划局配合协助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共同完成。
①负责指导、协调各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抢险处置工作，及时控制风险源，并根据事故类型及涉及的危险有害物质立即调配专用的防护用品及应急救援工具；
②负责指挥、监督各企业应急队伍进行灭火、现场伤员的搜救、泄漏物品收容、处置以及事后对污染区域的洗消工作。
	组长
	吴学全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陈祖亚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局长

	
	
	
	刘亚成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工作人员

	
	
	
	李鹏飞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李东甫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王  平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后续处置组
	由党群工作部主导。综合管理部及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局配合协助党群工作部共同完成。
①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及企业现场处置、伤亡善后工作。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及企业对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对事故现场应急行动结束后的清除和恢复工作。
②负责监督有关部门及企业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人员情绪稳定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③监控舆情，统计和评估媒体报道。
	组长
	李锦媛
	党群工作部部长

	
	
	成员
	崔馨予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李  晶
	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孟腊梅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施海丽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秦 富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环境监测组
	由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
负责配合监测部门或单位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即时环境监测，确定危险物质的成分及浓度，跟踪事故的发展，确定警戒范围及污染区域范围。
	组长
	韦黎民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成员
	丁照光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马翊航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杨文艳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李朝秋
	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

	医疗救护组
	由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主导。招商服务中心配合协助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共同完成。
负责配合医护人员在事故现场附近安全区域内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组长
	段庆云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局长

	
	
	成员
	徐永香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局副局长

	
	
	
	李海兵
	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

	
	
	
	卢圣杰
	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

	
	
	
	马贵鹏
	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

	
	
	
	朱  勇
	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宁江
	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  茜
	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局副局长

	物资保障组
	由建设局主导。综合管理部配合协助建设局共同完成。
①负责应急物资的日常检查，保证应急物资的数量、时效性、完好。
②事故发生时，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及时准备应急处置所需应急物资、防护器具，保证应急物资的供应、补充、运输和调配到位；
③负责应急车辆的调运组织，以及救援人员和抢险物质的运送；
④及时组织事故应急后恢复生产所需的物资、器材、设施的供应和调运。
	组长
	杨  洪
	建设局局长

	
	
	组员
	马海林
	建设局副局长

	
	
	
	时浩天航
	建设局副局长

	
	
	
	李波莉
	综合管理部副部长

	警戒疏散组
	由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导。企业服务中心配合协助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完成。
①负责在事故现场及事故可能波及的道路、场所的安全警戒、管制，禁止无关人员、车辆进入危险区域；
②与现场事故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配合，指挥事故现场人员撤离；
③在人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对事故波及到的其他人员和居民进行防护指导、人员疏散并对周围物资转移。
	组长
	吴  晗
	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员
	李宗华
	安宁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妍伶
	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董  昊
	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专家咨询组
	应急办公室主导，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协助配合。
①迅速对事故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
②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预测；
③参与事故等级、危险程度、危害范围的判定，为事故发生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和返回等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④指导应急处置行动，指导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的评价，对事故中的长期影响进行评估。
	组长
	陈  樑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

	
	
	组员
	王  斌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院股份公司高工

	
	
	
	董树明
	原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高工

	
	
	
	周  渝
	云南泽众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高工

	
	
	
	岳  鸣
	原中国石油安全总监

	
	
	
	王增瑞
	云南石化有限责任公司高工

	
	
	
	杨保勇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高工

	
	
	
	杨春勇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高工

	
	
	
	刘贵春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高工

	
	
	
	周春龙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高工

	
	
	
	李斯桂
	云南巨星注安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工

	
	
	
	沈长彦
	云南巨星注安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工

	
	
	
	宁建昆
	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高工

	
	
	
	廖致雄
	昆钢安宁公司本部炼钢厂

	
	
	
	陈兴荣
	原武钢集团昆钢公司高工



[bookmark: _Toc10208]2.3入园企业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12398]2.3.1事发单位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1.及时、如实报告事故情况，严禁隐瞒可能存在的事故险情；
2.在现场应急指挥部到位前，积极按本公司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
3.积极配合园区应急指挥部组成现场应急指挥部，参与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各工作组、各成员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全力配合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358]2.3.2参与救援应急力量职责
1.服从指挥，做好防护，积极参与救援行动；
2.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全力配合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18823]2.4指挥权接替
1.发生特种设备事故，事发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按本单位应急预案展开应急响应，开展先期处置。园区应急组织机构赶赴现场后，事发单位应急指挥机构应移交指挥权，并汇报事故情况、进展、风险以及影响控制事态的关键因素等问题，服从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指挥。
2.扩大应急后，园区应急组织机构指挥权交予上级应急救援机构，各应急工作组配合上级应急救援机构工作。
3.各应急工作组责任单位/部门领导不在时，由副职接替本单位/部门领导工作。
4.当总指挥不在或不具备条件履行相应职责时，按领导班子成员排序自然接替总指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履行总指挥职责。



[bookmark: _Toc3893]3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926][bookmark: _Toc1440][bookmark: _Toc11156][bookmark: _Toc17420]3.1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74][bookmark: _Toc8826][bookmark: _Toc8406]3.1.1信息接收与通报
一、事故报告流程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置应急固定值守电话：0871-64871499（19711690229）。
1.辖区内企业一旦发生特种设备事故，事发单位应急组织机构领导在接收事故信息/事故险情后，应立即报告园区应急中心办公室，同时应按本单位应急预案上报属地应急管理部门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202033045]2.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在接收事故信息后，应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
3.应急指挥部组织对事故信息进行研判，明确事故等级。
[bookmark: _Hlk202033094][bookmark: _Hlk202033208]4.经总指挥审批后，由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负责向安宁市应急管理局、安宁市人民政府报告。事故报告时限在1小时以内。
5.事故逐级上报按以下规定执行：
（1）一般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逐级上报至昆明市应急管理局及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监管部门；
（2）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及省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监管部门；
（3）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家应急管理部及部级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监管部门。
前款规定的逐级上报，每一级上报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上报事故情况时，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bookmark: _Hlk202033363]6.一般以上事故或者社会影响重大的事故，园区应急指挥部接到事故报告后，在依照规定逐级上报的同时，由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负责在1小时内先用电话快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随后补报文字报告。必要时，可以直接用电话报告国家应急管理部。
7.事故信息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当依照前几款规定及时续报。较大涉险事故、一般事故、较大事故每日至少续报1次；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每日至少续报2次。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于当日续报。
二、事故信息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包括应急救援情况）；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三、事故报告方式
事故报告可采用电话口头初报，随后以书面形式报告。必要时，可附事故照片、视频和音频文件等资料。
四、事故通报
1.内部通报
应急指挥部接收事故信息后，应立即委派应急办公室向应急指挥部成员部门/单位通报事故信息（预警信息），信息通报主要采用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事故现场情况，可采用小视频、照片等进行详细说明。
2.外部通报
应急指挥部接收事故信息后，应结合事故信息研判结果，按预警流程向周边单位、村镇通报事故信息（预警信息）。
[image: ]
图3-1 事故信息接报流程图
[bookmark: _Toc20136][bookmark: _Toc2005][bookmark: _Toc10099]3.1.2信息处置与研判
事故信息报告至应急指挥部，并组织应急专家组对事故信息进行研判，具体包括：
1.事故发生地点、装置；
2.特种设备事故影响范围，是否存在衍生事故、次生事故风险；
3.已经造成伤亡或涉险、被困的人数；
4.结合《云南海口产业园区海口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事故分级标准”规定，给出事故分级、预警级别及响应分级建议，指导制定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
5.应急指挥部应跟踪事态发展，及时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应急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过度响应。
6.若未达到响应启动条件，应急指挥部应审批预警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做好响应准备，实时跟踪事态发展。
[bookmark: _Toc29378][bookmark: _Toc16895][bookmark: _Toc20482]3.2预警
[bookmark: _Toc16603][bookmark: _Toc13970]3.2.1预警启动
1.接收以下信息时，启动预警：
（1） 接收园区内企业事故信息；
（2） 接收园区外企业事故信息，可能对园区企业安全生产造成影响；
（3） 接收辖区范围内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事故信息；
（4） 上级政府部门发布预警指令；
（5） 国家、省、市发布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预警，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
（6） 气象部门发布的雷电、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预警，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预警信息；
（7） 森林火灾、突发停电等其它可能影响安全生产的信息。
2.预警信息发布的渠道
主要发布渠道包括广播、信息化平台、各类公共显示屏、短信息、互联网、内部有线和无线通信手段等。
预警信息通报主要通过园区信息化平台、电话、微信、短信等方式。
3.预警信息内容
预警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型、范围，可能产生的衍生和次生事故等；
（2）预警级别；
（3）起始时间；
（4）警示事项；
（5）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6）发布机关
（7）其它有助于事故应急处理处置的必要信息。
4.相关责任单位/部门：
预警信息收集责任部门：应急办公室
预警信息制定责任部门：应急指挥部，其中应急专家组应在信息研判的基础上，给出预警级别建议，并指导制定预警措施。
预警信息审批人：总指挥
预警信息发布部门：应急办公室
预警信息通报责任工作组：应急办公室
5.预警分级
执行《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预警分级标准”。
[bookmark: _Toc13754][bookmark: _Toc25053][bookmark: _Toc7440]3.2.2响应准备
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宣布进入事故预警状态后，应开展但不限于以下准备工作：
1）发布预警信息；
2）通报预警信息；
[bookmark: _Hlk202034433]3）应急指挥部成员、部门进入待命状态；
4）抢险救援人员穿戴整齐个体防护用品，后勤保障组确认应急物资处于备战状态；
5）持续关注现场先期处置情况，及时提供应急物资、人员支援；
[bookmark: _Toc32333][bookmark: _Toc5061][bookmark: _Toc1018]3.2.3预警解除
现场事故经先期处置，险情得到控制；或上级政府部门解除有关预警信息时；应急指挥部经分析研判，确认事态发展情况已得到控制、归于稳定、风险可控时，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广播、信息化平台、各类公共显示屏、短信息、互联网、内部有线和无线通信手段等发布预警解除公告。预警解除执行“谁公布、谁解除”以及“按原公布渠道发布解除公告”原则。
[image: ]
图3-2 预警流程图
[bookmark: _Toc5442][bookmark: _Toc3227][bookmark: _Toc5874][bookmark: _Toc12274][bookmark: _Toc11995]3.3响应启动
[bookmark: _Toc17154]3.3.1响应分级
本专项预案衔接《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是“上位预案”有关“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的具体补充，本专项预案的响应分级与“上位预案”相符。
[bookmark: _Toc11999]3.3.2响应程序
发生一般以下生产安全事故，园区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组织并指导相关企业开展救援工作；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园区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同时配合安宁市人民政府开展救援工作；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园区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同时报告昆明市人民政府，并配合上级人民政府开展救援工作。
应急响应过程中，要围绕事发单位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处置能力展开，园区现场指挥部和各工作组应同事发单位应急力量有机结合。
响应启动后，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应注意跟踪事态发展，科学处置需求，及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过度响应。
[image: 图片8]
图3-3  园区应急响应程序图
应急响应程序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召开应急会议
1.应急指挥部组织，综合协调组联络，通知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组有关领导或成员以及事发单位应急组织机构有关成员参加现场应急会议。会议由现场应急指挥部最高领导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如下内容：
1）梳理事故现场情况，明确事故类型和事故现场人员伤亡、失踪、被困情况。涉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或导致中毒窒息、火灾爆炸的，按“相关事故专项预案”有关要求执行；
2）分析研究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划定警戒区，设立应急避难场所。涉及公众和周边企业人员疏散的，应规划疏散路线、警戒方案以及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制定预警信息；
3）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措施/抢险、排险方案，明确各工作组职责，明确应急处置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4）初步判断所需调配的内外部应急资源，确认消防灭火所需水源的取水、供水方案；
5）结合事故发展趋势，做好扩大应急的准备；
6）其它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发展及处置情况，适时召开后续应急会议。
二、信息上报
事故信息经总指挥审批后，应急办公室主任应在1小时以内向安宁市应急管理局、安宁市人民政府书面报告。一般及以上事故，应同时1小时内电话快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随后补报文字报告。事故信息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及时按规定续报。
三、协调应急资源
根据事故现场需求，物资保障组及时组织调配、协调应急资源。包括园区内外部消防、抢险队伍等人力资源；辖区内可调用应急物资（辖区内企业及消防队、应急队常备应急物资）；必要时，对接上级部门，从园区周边调配应急救援物资。
医疗救治组做好抢救伤员的医疗资源联系准备。
四、后勤及财力保障
（1）应急办公室负责协调政府工信部门及通讯公司保障处置工作的通讯畅通；
（2）后续处置组对接政府财政部门，协调统筹处理应急处理处置所需经费；
（3）后续处置组做好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交通、食宿、医疗等后勤保障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受灾人员和公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五、信息公开
对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发布，按照“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向应急办公室报告，由应急办公室在报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组织、协调事故单位及时研究、确定信息发布口径，采取积极措施，为生产安全事故的顺利处置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的要求进行。应急指挥部会明确信息发布人为信息发布组组长，经授权后负责如实对外及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32321]3.4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9534]3.4.1应急处置基本原则
1.以事发单位为应急处置核心原则。基于事发单位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操作规程（异常工况处置措施等），制定应急处置措施/抢险、排险方案（包含救援救护方案、应急疏散路线和警戒方案、应急避难场所和洗消站设立、泄漏控制方案、救援人员防护要求、公众疏散防护措施等内容）；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围绕事发企业应急组织机构和应急处置力量科学展开事故抢险、救援救护、泄漏控制、人员防护等应急救援行动。
2.坚持救人第一原则。在保障抢险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优先抢救和保护人员；如实施抢险救援过程中出现危急情况不具备抢险救援条件时，抢险救援人员应立即撤离危险区，待有条件时，在实施抢险救援作业。
3.尽可能防止灾害扩大原则。如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锅炉等事故导致危险危害介质泄漏的，在保障抢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件的采取切断泄漏源、堵漏、转料、稳定燃烧、喷淋稀释等控制泄漏源/控制泄漏物的措施；对于同时具备燃爆危险性化学品的泄漏，应调查周边可能存在的点火源，并及时消除。
4.压力管道、压力容器、锅炉等事故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次生、衍生事故的，按“相关事故专项预案”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21931][bookmark: _Toc202104783]3.4.2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指导原则
应急处置工作应围绕应急处置措施/抢险、排险方案展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
一、警戒隔离和疏散
1.结合事故现场情况和可能存在的次生、衍生事故类型和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警戒区域可划分为警戒区域划分为重危区、中危区、轻危区和安全区，并设立警戒标志。
2.设定救护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疏散路线，将事故区域内无关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涉及危险有害介质泄漏的，警戒疏散组要第一时间组织受影响群众的转移疏散、自救互救，做好应急救援队伍引导工作，确认疏散群众安置地点。
3.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严禁无关车辆进人。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畅通。合理设置出入口，除应急救援人员外，严无关人员进入。
二、现场救援
1.应急救援组按制定的现场处置措施/抢险、排险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携带防护装备和救援器材，救出现场受困人员，将事故现场伤者转运至安全区域；
2.事故现场抢险救援人员应规范配置防护装备。涉及氨气等毒性气体的处置，建议穿戴内置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的隔绝式防护服；涉及易燃爆危险品的，应使用防爆工器具，配防爆对讲机等。救援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选用可参考《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以及《危险性化学品安全技术全书（第三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3.应控制、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应急救援过程中，应进行救援人员编组，每组不应少于2人，并指定负责人，集体行动，互相照应。
4.若遇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的险情，救援小组负责人应立即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决策救援人员撤离。同时，救援小组应释放危险信号，提醒其它救援组防范危险或紧急撤离。
5.救出人员，由医疗救治组进行登记、标识和现场急救。将伤情较重者送医疗急救部门救治。对于中毒者要使用特效药物对症治疗。
6.救援过程中要注意事故现场的保护，防止破坏事故现场，为后续调查取证及救援工作创造安全条件。
三、洗消
根据事故现场情况，考虑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使用相应的洗消药剂对中毒和沾染毒物人员等进行洗消。洗消污水的排放必须经过环保监测部门的检测，以防造成次生灾害。
四、清理
救援工作结束后，组织专业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全面清理。清理过程中，对损坏的特种设备部件、残留的危险物质及其他杂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妥善处置，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二次事故。同时，对事故现场进行消毒处理，消除潜在的卫生安全隐患。
五、设备检测与评估
委托有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发生事故的设备及相关配套设施进行全面检测和评估。检测内容包括设备结构完整性、安全保护装置性能、运行参数等，通过检测评估，确定设备损坏程度、事故原因及后续维修、报废等处理方案。
六、善后恢复
积极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妥善安置伤亡人员家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时开展赔偿、补偿等工作。同时，对受事故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面评估，制定恢复生产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七、警示
①进入现场必须正确选择行车路线、停车位置、作战阵地。
②不准盲目施救，防止引发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二次伤害。
③注意风向变换，适时调整部署。
[bookmark: _Toc202104784][bookmark: _Toc26505]3.5 应急支援
如特种设备事故发展迅猛，难以有效控制，事故发展趋势有造成较大（Ⅲ级）及以上级别事故伤亡的可能，现场总指挥应报请应急指挥部总指挥作出申请扩大应急的决策。立即转入扩大应急状态，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向上级部门申请增援。
[bookmark: _Toc17214][bookmark: _Toc9648][bookmark: _Toc20113][bookmark: _Toc12753]3.6响应终止
[bookmark: _Toc27837][bookmark: _Toc49606175][bookmark: _Toc5432][bookmark: _Toc11974][bookmark: _Toc21155]3.6.1 应急终止的条件
应急终止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现场抢险救援工作结束。
（2） 事故现场隐患得到消除。
（3） 受伤人员得到妥善医治。
（4） 紧急疏散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5） 导致次生、衍生事故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bookmark: _Toc3729][bookmark: _Toc19631][bookmark: _Toc15169][bookmark: _Toc193][bookmark: _Toc49606176]3.6.2应急终止的程序
（1） Ⅲ级响应结束程序：现场相关危险因素消除，事故得以控制，环境符合相关标准，经事故企业负责人确认，达到应急处置结束条件后，将应急处置情况报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批准，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宣布应急结束，撤离现场。 
（2） Ⅰ级、Ⅱ级响应结束程序：由国家、省级、市级或区级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下达应急终止的命令。
（3） 有序组织应急救援队伍、相关救援人员和救援装备设备撤离现场，并做好善后工作和新闻发布等工作。

[bookmark: _Toc31751][bookmark: _Toc21273]4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5783][bookmark: _Toc6490][bookmark: _Toc17589][bookmark: _Toc10293][bookmark: _Toc65244803]4.1 通信与信息保障
信息的及时传递对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必要的，通讯联络主要由后续处置组负责，要建立通信系统维护以及信息采集等制度。明确参与应急活动的所有部门通讯方式，分级联系方式，并提供备用方案和通讯录，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如对讲机、手机、有线电话等），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各应急部门之间的联络畅通。负有救援保障任务的全体人员，随时保证信息畅通，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人员通讯录。通讯方式如有变更要及时通知应急办公室。
[bookmark: _Toc65244804][bookmark: _Toc14314][bookmark: _Toc20669][bookmark: _Toc17732][bookmark: _Toc21420]4.2 应急队伍保障
为有效整合园区应急救援力量，经研究决定，园区管委会组建了园区综合应急救援队，队长为园区管委会分管副主任，副队长为园区安环局局长，成员为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及园区各生产经营单位环保管理部门负责人。园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下辖四个应急救援分队，包括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公司消防支队、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应急救援队、祥丰石化应急救援队、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消防中心，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述应急救援队均签订了《应急救援联动协议》。
化工园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本单位危险源和事故救援需要，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为保障队伍的人员数量和素质，按规定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应急指挥部掌握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情况，并督促检查各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
专家组参与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救援工作，研究并提出事故救援技术方案，由现场指挥部决策后实施，确保事故救援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bookmark: _Toc65244805][bookmark: _Toc31711][bookmark: _Toc28913][bookmark: _Toc27338][bookmark: _Toc10024]4.3 物资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517862572][bookmark: _Toc17995][bookmark: _Toc24757]应急物资装备保质保量的储备和供应是应急救援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主要由后勤保障组负责该项工作，化工园区及化工园区内企业设应急专业物资装备储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管理制度，做好物资装备储备工作。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有关规定配备和储备必须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详见《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第3章 园区内部应急资源”。
[bookmark: _Toc18551][bookmark: _Toc16097]4.4 医疗保障 
园区内的伤员、中毒救护的治疗服务和现场救护所需要的药品和人员可依托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宁市人民医院、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云南昆钢医院）、安宁市中医院、云天医院、草铺卫生院、禄裱卫生院等。云南安宁产业园区与安宁市人民医院、草铺卫生院、禄裱卫生院签订了医疗救护协议。
[bookmark: _Toc1443][bookmark: _Toc1424][bookmark: _Toc25107][bookmark: _Toc31057][bookmark: _Toc18280]4.5 交通运输保障 
园区已规划有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满足消防、应急救援车辆运输条件。园区规划有危险化学品运输专线，当发生事故事，可避免危化品运输车辆与消防、应急救援车辆交叉、混行或堵塞通道。
[bookmark: _Toc31775][bookmark: _Toc7502][bookmark: _Toc32411][bookmark: _Toc32370][bookmark: _Toc22370]4.6 技术储备与保障 
园区组建安全生产应急专家库，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为事故处置决策提供咨询、指导。专家组名单及联系方式见《安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草铺化工园区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30590]4.7其它保障
（1）园区层面不断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结合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处情况，及时修编应急预案；
（2）督促辖区内企业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要求以现场处置为核心，不断提升应急预案的实操性。
（3）定期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演练，不断增强应急组织机构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4）建立园区应急指挥中心、应急管理信息数据库，不断提升园区应急资源整合能力和应急处理处置的时效性。


[bookmark: _Toc17566]附件
[bookmark: _Toc19551]附件1：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的参考措施
[bookmark: _Toc202189161][bookmark: _Toc24556]F1.1锅炉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锅炉超压
现象及危害：汽压急剧上升，超过许可工作压力，压力表指针超过“红线”压力不断升高，发出超压报警信号。安全阀失灵或安全阀动作后，压力不断升高。锅炉超压，可引起锅炉本体或受压元件产生鼓包、变形、破裂，甚至爆炸，危害性极大。
处理：迅速减弱燃烧，手动开启安全阀或放空阀以降低锅炉汽压。同时，安全阀应定期进行检验，保证其灵敏、可靠完好。
二、锅炉超温
现象及危害：锅炉温度超过许可工作温度。锅炉超温，可引发受热面材质发生变化，严重时可引起锅炉本体或受压元件产生鼓包、变形、破裂，甚至引发爆管或爆炸。
处理：立即进行降温处理，加大给水、加大排污(此时要注意保持锅炉正常水位)，降低锅水温度使之控制在工艺指标范围内。
三、锅炉缺水
现象及危害：锅炉的水位低于水位表的最低安全水位刻度线时，即形成了锅炉缺水事故。锅炉缺水是锅炉运行中最常见的事故之一，常常造成严重后果。严重缺水会使锅炉蒸发受热面管子过热变形甚至烧毁，炉墙损坏。锅炉一旦缺水，其主要承压部件如锅筒、封头、集箱等承受部件得不到正常冷却，金属温度急剧上升甚至被烧红。在这种情况下，给严重缺水的锅炉上水，往往酿成爆炸事故。
处理：发现锅炉缺水时，应首先判断是轻微缺水还是严重缺水，然后酌情处理。轻微缺水时可以立即加大锅炉上水量，使水位恢复正常。如果上水后水位仍不能恢复正常，应立即停炉检查。严重缺水时，必须紧急停炉检查。在未判定缺水程度或者已判定属于严重缺水的情况下，严禁给锅炉上水，以免造成锅炉爆炸事故。
四、锅炉满水
现象及危害：锅炉的水位高于水位表的最高安全水位刻度线的现象，称为锅炉满水。满水的主要危害是降低蒸汽品质，损害以致破坏过热器。锅炉严重满水时，锅水可进入蒸汽管道和过热器，造成水击现象的发生及过热器结垢。
处理：发现锅炉满水事故后，应冲洗水位表，检查水位表有无故障。一旦确认满水应立即关闭给水阀停止向锅炉上水，启用省煤器循环管路，减弱燃烧，开启排污阀及过热器蒸汽管道上的疏水阀；待水位恢复正常后，关闭排污阀及各疏水阀，查清事故原因并予以消除，方可恢复正常运行。如果满水出现水击，则在恢复正常水位后，还须检查蒸汽管道、附件、支架等无异常情况，方可恢复正常运行。
五、锅炉汽水共腾
现象及危害：锅炉蒸发表面汽水共同升起，产生大量泡沫并上下波动翻腾的现象，就叫汽水共腾。发生汽水共腾时，水位急剧波动，汽水界线难以分清，过热器温度急剧下降。严重时，蒸汽管道内发生水击。汽水共腾与满水一样，会使蒸汽带水，降低蒸汽品质，造成过热器结垢及水击振动，损坏过热器或影响用汽设备的安全运行。
处理：应减弱燃烧力度，降低负荷，关小主汽阀；加强蒸汽管道和过热器的疏水；全开连续排污阀，并打开定期排污阀放水，同时上水，以改善锅水品质；待水质改善、水位清晰时，可逐渐恢复正常。
六、锅炉爆管
现象及危害：炉管爆管指锅炉蒸发受热面管子在运行中爆破，包括水冷壁、对流管束，管子爆破。炉管爆破，随之水位降低，蒸汽及给水压力下降。负压减小，燃烧不稳定，给水流量明显大于蒸汽流量，或其它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锅炉爆管会造成系统带水，对系统装置造成腐蚀，甚至恶性循环。
处理：锅炉爆管时，通常必须紧急停炉修理。由于导致炉管爆破的原因很多，有时往往是几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而造成事故，因而防止炉管爆破必须从搞好锅炉的设计、制造、安装、运行管理、检验等各个环节。
七、紧急停炉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立即停炉：
a) 锅炉水位低于水位表最低可见边缘；
b) 不断加大给水并且采取其它措施但是水位仍然继续下降；
c) 锅炉满水，水位超过最高可见水位，经过放水仍然不能见到水位；
d) 给水泵失效或者给水系统故障，不能向锅炉给水；
e) 水位表、安全阀或者装设在汽空间压力表全部失效；
f)  锅炉元（部）件受损坏，危及锅炉运行作业人员安全；
g)  燃烧设备损坏，炉墙倒塌或者锅炉构架被烧红等，严重威胁锅炉安全运行；
h） 其它危及锅炉安全安全运行的异常情况。
[bookmark: _Toc202189162][bookmark: _Toc31816]F1.2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处置措施
一、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超压
现象及危害：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汽）压急剧上升，超过许可工作压力，压力表指针超过“红线”，安全阀失灵后压力不断升高；或安全阀动作后，压力仍在升高。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超压，可引起其本体或受压元件产生鼓包、变形、破裂，甚至引发爆炸，危害性极大。
处理：手动开启安全阀、放空阀关闭或减小进口阀流量，使压力控制在工艺指标范围内。同时，安全阀应定期进行检验，保证其灵敏、可靠完好。
二、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超温
现象及危害：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温度超过许可工作温度。超温现象的发生，可引发受热面材质发生变化，严重时可引起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本体或受压元件产生鼓包、变形、破裂，甚至引发爆炸。
处理：立即进行降温处理，使温度控制在工艺指标范围内。
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泄漏
现象及危害：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因腐蚀穿孔、物料冲刷减薄穿孔、焊缝缺陷或阀门垫子失效导致泄漏。蒸汽或酸泄漏影响现场环境，不慎还会灼伤人。氨是易燃、易爆、易中毒的有毒有害气体，氨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为15%～30.2%，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
处理：蒸汽或酸泄漏应视泄漏情况立即整改或限期整改；因容器、管道腐蚀穿孔、物料冲刷减薄穿孔、焊缝缺陷或阀门垫子失效泄漏，导致氨气向外泄漏应立即停车处置。
四、压力容器超液位
现象及危害：压力容器液位超过许可工作液位线，会导致后系统携带液体影响生产，严重时致压力升高，如果压力失控则可引起压力容器本体或受压元件产生鼓包、变形、破裂，甚至引发爆炸。
处理：液位超过许可工作液位线，应关闭或减小进口阀流量，使液位控制在工艺指标范围内，打开排水阀直接放水。
五、压力容器出现异常
现象及危害：压力容器在使用中震动过大；容器本体或受压元件出现裂纹、变形、鼓包、严重腐蚀；堆焊层出现龟裂、剥离、脱落等情况。上述情况严重时会导致压力容器破裂，甚至引发爆炸。
处理：压力容器在使用过程中震动过大应立即排除故障；出现裂纹、变形、鼓包、严重腐蚀；堆焊层出现龟裂、剥离、脱落等情况，应立即停车进行检查并上报相关部门。同时，做好压力容器的检验、修复工作，确保其安全、稳定运行。
六、压力管道产生水击
现象及危害：在压力管道中，由于液体流速的急剧变化导致压力变化，形成压力波在管道中传播的现象称为水击，也称水锤。水击对压力管道的危害很大，水击压力可达管道工作压力的几倍甚至数十倍；压力的大幅波动会使管道系统产生强烈振动并发出噪声，甚至导致阀门损坏、焊接接头破裂、管道炸裂等重大事故发生。
处理：为了避免水击事故，暖管之前彻底疏水；若发生水击时，立即采取措施使之消除外，可降低压力管道中的介质流速，立即打开疏水阀进一步疏水，消除振动。同时，应认真检查管道、阀门、法兰、支撑架等，如无异常情况，方能继续运行。
七、压力管道出现异常
现象及危害：压力管道在使用中震动过大、支吊架失载、吊杆损坏、承载结构变形等异常情况；管道本体或受压元件出现裂纹、变形、鼓包、严重腐蚀；堆焊层出现龟裂、剥离、脱落等情况。上述情况严重时会导致压力管道破裂，甚至引发爆炸。
处理：压力管道在使用过程中震动过大、支吊架失载、吊杆损坏、承载结构变形等异常情况应立即排除故障；出现裂纹、变形、鼓包、严重腐蚀；堆焊层出现龟裂、剥离、脱落等情况，应立即停车进行检查并上报相关部门。同时，做好压力管道的检验、修复工作，确保其安全、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202189163][bookmark: _Toc23514]F1.3起重伤害、车辆伤害等事故的应急处置
一、被困人员救援
当事故现场有人被压覆于重物下方或被困于司机室内应立即采用千斤顶、起重机具、切割等措施移动车辆或移开物件、货物，将被埋压的人员救出。如果因油料外泄等引发火灾事故，应立即切断车辆电源，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在实施处置时，必须指定有经验的人员进行现场指挥，并采取警戒措施，防止机动车倾倒、挤压事故的再次发生。
二、现场急救
（1）当发生人员轻伤时，现场人员应采取视情况对伤者进行止血、骨折固定、包扎等临时措施，并将受伤人员脱离危险地段，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注意搬动时的保护，对昏迷、可能伤及脊椎、内脏或伤情不详者一律用担架或平板，不得一人抬肩、一人抬腿。
（2）如有断肢情况，及时用干净毛巾、手绢、布片包好，放在无裂缝的塑料袋或胶皮袋内，袋口扎紧，在口袋周围放置冰块、雪糕等降温物品，不得在断肢处涂酒精、碘酒及其他消毒液。同时应派人拨打120向当地急救中心取得联系，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断肢随伤员一起运送。
（2）如果受害者处于昏迷状态但呼吸心跳未停止，应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应与胸外心脏按压配合同时进行（二人抢救）或相继进行（一人抢救）。一定要保持气道通畅；口对口要严密不漏气；必须能观察到病人胸部随吹气、排气而有起伏。两人抢救时，一人专做人工呼吸，一般每按压心脏5次，吹气一次；吹气时心脏按压暂停，吹气完毕，恢复心脏按压。如一人抢救，则按压心脏15次，吹气2次，交替进行。
（3）休克昏迷者保持平卧（面部转向一侧），脊柱或颈部骨折者不可随意搬动，肢体切断者应收集、保护好断肢。
（4）心跳已停止，应先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让受害者仰卧，头低稍后仰，急救者位于伤者一侧，面对受害者，右手掌平放在其胸骨下段，左手放在右手背上，借急救者身体重量缓缓用力，不能用力太猛，以防骨折，然后松手腕（手不离开胸骨）使胸骨复原，反复有节律地（每分钟60～80次）进行，直到心跳恢复为止。送医抢救。胸外心脏按压部位：成人在胸骨的上2/3与下1/3的交界处。按压力量不宜过重或过轻；按压部位一定要准确；要耐心地持续按压，即使在运输途中也不能间断。
三、对触电人员的救援
应立即切断电源，如无法及时切断电源应将触电者脱离电源，若触电人员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报120，紧急送医。
现场脱电具体如下：
（1）高压触电脱离方法：触电者触及高压带电设备，救护人员应迅速切断使触电者带电的开关、刀闸或其他断路设备，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并使用绝缘棒）等方法，将触电者与带电设备脱离。触电者未脱离高压电源前，现场救护人员不得直接用手触及伤员。
（2）低压触电脱离方法：低压设备触电，救护人员应设法迅速切断电源，如拉开电源开关、刀闸，拔除电源插头等；或使用绝缘工具、干燥的木棒、木板、绝缘绳子等绝缘材料解脱触电者；也可用绝缘手套或将手用干燥衣物等包起绝缘后解脱触电者；救护人员也可站在绝缘垫上或干木板上，绝缘自己进行救护。
（3）落地带电导线触电脱离方法：触电者触及断落在地的带电高压导线，在未明确线路是否有电，救护人员在做好安全措施（如穿好绝缘靴、戴好绝缘手套）后，才能用绝缘棒拨离带电导线。救护人员应疏散现场人员在以导线落地点为圆心8m为半径的范围以外，以防跨步电压伤人。


[bookmark: _Toc12829]附件2：应急预案体系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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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30]附件3：术语和定义
一、事故等级
事故等级，是指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划分的等级。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以上所指轻伤、重伤、死亡判别标准如下：
（一）轻伤：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伤残或某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损伤，表现为劳动能力受到伤害，经医院诊断，需歇工3个工作日及以上、105个工作日以下。
（二）重伤：因事故造成的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甚至丧失或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和劳动能力重大
损失的伤害，经医院诊断需歇工105个工作日及以上。
（三）死亡：因事故造成人员在30日内（火灾、道路运输事故7日内）死亡和下落不明人数。
二、较大涉险事故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1号），对较大涉险事故的定义如下：
（一）涉险10人以上的事故；
（二）造成3人以上被困或者下落不明的事故；
（三）紧急疏散人员500人以上的事故；
（四）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人员密集场所、生活水源、农田、河流、水库、湖泊等）的事故；
（五）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电站、重要水利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站和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的事故；
（六）其他较大涉险事故。
二、特种设备事故分级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549号）的有关规定，特种设备事故分级标准如下：
	特别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
	一般事故

	（一）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二）600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
（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5万人以上转移的；
（四）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
	（一）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二）600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240小时以上的；
（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万人以上15万人以下转移的；
（四）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下的。
	（一）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二）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
（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转移的；
（四）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
（五）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2小时以上的。
	（一）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二）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00人以上1万人以下转移的；
（三）电梯轿厢滞留人员2小时以上的；
（四）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
（五）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3.5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六）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注：“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此数；适用于本园区条款用“下划线”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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